附件3
富民县永定中学优秀教师引进诚信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我已认真阅读《富民县永定中学优秀教师引进公告》，清楚并理解其内容，在此我郑重承诺：
一、我已仔细阅读公告及相关文件，理解且认可其内容，遵守考试纪律，服从考试安排，不舞弊也不协助他人舞弊，并将按规定完成相关程序。
二、不弄虚作假，真实、准确、完整地提供本人信息、证明材料、证件等相关材料，保证符合选调资格条件。
三、准确提供有效的联系电话、通讯地址等联系方式，并保证在选调工作期间联系方式畅通。
四、如被确定为引进对象，本人自愿服从岗位安排，若放弃引进岗位，自愿承担因引进该岗位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同意引进单位主管部门按相关规定重新确定事业单位岗位等级，并根据新岗位等级重新确定工资。
五、如被确定为引进对象，本人负责协调办理调动手续等相关工作。如因个人原因无法办理调动手续，后果由个人承担。
六、遵守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如实填报相关信息。
七、我承诺在各级公务员招考和事业单位招聘中没有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考录、招聘纪律的行为。
对违反以上承诺所造成的后果，本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人（签名并按手印）：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附：对违反有关规定已报名参加考试人员的相关处理措施
1.未真实、准确地提供个人信息、证明资料、证件等相关材料或未准确提供有效的手机号码、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造成信息无法传递的，由报名人员自行承担可能的无法进行面试、体检、考核或聘用等的相关后果。
2.对个人信息弄虚作假，或伪造、变造、使用假证明、假证书的，可采取以下措施：
（1）视情节轻重，对违规人员分别予以取消本次引进或录用资格并登记为考试作弊人员、建议原单位予以处分。
（2）涉及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3.未在报名表中设置但已公示的相关标准及规定，考生若明知自身达不到条件却执意报名，经查实本人达不到标准的，按填报虚假信息处理。

